
 
 

民航新疆管理局文件 
 

新管局发〔2015〕30 号 

 
 

 
关于印发新疆地区中小机场空管综合保障能

力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监管局（运行办），新疆机场集团公司，民航新疆空管局，

管理局航安办、机场处、空管处、通导处、气象处： 

依据《机场容量评估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0〕52

号）、《支线运输机场综合保障能力调研评估指导意见》

（IB-TM-2014-001）要求，为全面、动态掌握新疆地区中小机

场空管综合保障能力，促进新疆地区中小机场安全发展，我局

研究制定了《新疆地区中小机场空管综合保障能力评估实施办

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落实并做好相关评估工作。 

   本办法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民航新疆管理局 

                             2015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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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民航局空管办。 
                                                         
民航新疆管理局空管处             2015年 5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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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中小机场空管综合保障能力评估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新疆地区中小机场安全发展，提

升辖区运输机场空管综合保障能力，依据《机场容量评估管

理暂行办法》、《支线运输机场综合保障能力调研评估指导意

见》，结合新疆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管理局根据辖区中小机场运行的实际情况，制

订中小机场年度空管综合保障能力评估计划，按计划实施评

估。机场管理机构按照计划提交相关综合保障能力证明文件、

数据。 

第三条 空管综合保障能力评估应当成立评估组，根据

中小机场空管运行单位特点，制定评估方案，至少提前 1 个

月通知被评估单位。 

第四条 空管综合保障能力评估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管制运行环境（空域、跑滑结构、管制间隔、航

线及飞行程序、通讯波道使用率）； 

（二）空管专业人员配备、资质能力及执勤情况； 

（三）管制人员调配及应急处置能力； 

（四）近期空管安全记录；  

（五）航行情报、通导、气象设施设备配置与服务品质； 

（六）机场放行正常率及平均滑出时间； 

（七）空管安全管理（SMS）。 

第五条 评估结束后应编写评估报告，与被评估单位进

行沟通后下发。评估报告应当包括评估工作概况、机场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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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机场运行环境、空管保障能力现状、空管运行管理、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以及运行容量参考建议。 

第六条 运行容量参考建议包括日起降架次、小时高峰

及其他与运行有关的指标。 

第七条 空管处在征求管理局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后，将

评估结论报民航局空管办备案。 

第八条 中小机场空管综合保障能力发生较大变化，机

场管理机构可向管理局提出重新评估申请，管理局应组织评

估后重新予以公布。 

第九条 航空公司在辖区内中小机场运行的航班时刻，

应报管理局时刻管理部门备案。时刻管理部门应建立并及时

更新各机场时刻库，动态跟踪各机场航班运行情况。 

第十条 评估结果可作为管理局运输委员会审批机场新

增航线、航班的依据或参考。机场实际运行达到或超出该机

场空管综合保障能力评估结果，时刻管理部门应及时报告管

理局运输委员会。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中用语含义如下： 

（一）中小机场：是指运行量较小，在民航局规定的

协调机场以外，不需要进行时刻协调的运输机场； 

（二）机场运行容量：指民航行业管理部门综合各方

面因素评估得出的机场单位时间起降架次； 

（三）时刻库：是指某一机场所有计划航班时刻的汇

总。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管理局授权空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